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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木伦河下游细石器初步分析 
 

蒋  璐，朱永刚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查干木伦河下游的细石器形制多样，加工技法同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一脉相承，同

时又具有区域性特色，并显示出一定的进步性。从石器形制以及地表采集的陶片来看，查干木伦河下游的细石器遗

存相当或略晚于红山文化时期，生计方式以农业为主，渔猎采集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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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干木伦河上源出于大兴安岭支脉罕山南麓，由北向南流经巴林右旗西南部汇入西拉木伦河。

下游段河间谷地狭窄，两岸山地尚存有原生或次生林带。下游段河谷阶地发育，河床开阔，在黄土

状沉积上形成的暗栗钙土，腐殖质较薄，有机质含量低，结合能力弱，易受降水和风力侵蚀，沿岸

所汇支流沟壑纵横，与河川谷地交错分布，并相间有一些固定或半固定沙丘。这里的年平均气温 2
——4 度，正常年份降水量为 350——500 毫米，自然区划气候为半干旱、多季风，地表覆盖着耐旱

性植物和稀疏的乔木。由于长期人为滥垦和过渡放牧等原因，造成天然植被的破坏，部分区域已沙

化。文化景观表现为农业与畜牧业兼营的土地利用方式。 

    2002 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查干木伦河下游开展古文

化和古环境的综合调查。此次调查范围主要集中在巴林右旗西南部，发现有细石器遗存的地点共 11
个，由北向南依次是呼特勒 A 地点（02YHT(A)）、呼特勒 B 地点（02YHT(B)）、塔布敖包 B 地点

（02YT(B)）、塔布敖包 D 地点（02YT(D)）、十家子村（02YS0）、查日斯台 A 地点（02YCE(A)）、
查日斯台 C 地点（02YCE(C)）、那日斯台（02YN）、锅撑子山 A 地点（02YGC(A)）和锅撑子山 B 地
点（02YGC(B)）。这些遗址多分布于查干木伦河干流或支流沿岸，背山面河，地势开阔平缓。由于

水土流失严重，大部分遗址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石器和陶片多暴露在地表。此外，在克什克

腾旗进行试掘的 02KHT1①中，也出有与上述地点形制一致的细石器，由于发现数量不多，所以纳

入本文一并讨论。 

细石器是伴随着复合工具的使用而发展起来的，由特殊技术工艺所产生的石制品。原则上以间

接打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为代表
[1]
。与细石器共存的石片石器和

石核石器虽有些也用间接法修理，但应视为细石器加工技术的推广，并且作为细石器补充的不同石

器组合，不宜笼统的划归为“细石器”范畴。 

 

一、形制分析 

此次采集的 246 件石器可分为细石器、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其他四类。其他类包括少量石块

和玉器，由于残断者较多，行文中略去。石料以燧石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蛋白石、玛瑙等。 

（一） 细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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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件。分为细石核和细石叶两种。 

1. 细石核 

43 件。在 11 个地点中，以呼特勒 B地点的细石核最丰富，形制多样。主要分为楔形、船底形、

锥形、核体未经修理及柱状石核几种。 

（1）楔形石核 

      13 件，以燧石为主。按台面可分二式： 

Ⅰ式：斜台面楔形石核 6 件，燧石。石核大体呈长条形，核体较薄，系选用扁平燧石，先从侧

缘加工成带刃的舌尖状石器，再从石核的一面向另一面对侧缘进行全面修理，形成一个倾斜的基础

台面，然后再由这个基础台面的前缘向后修理出一个小的有效台面。石核的底缘和后缘呈刃口状，

工作面上留有细长的石片疤。长 3.3——4.4 厘米，宽 2.0——3.6 厘米，厚 1.0——1.4 厘米，重 3.3
——13.5 克，台面角 59º——99º。这 6 件石器分别代表了石核制作的不同阶段：02YHT(B)0:109，
毛坯已成形，已修理出斜台面，但是没有进行有效台面的修理和剥片。02YS0:57 已有基础台面，后

缘也经修理，没有修理有效台面而直接剥片，工作面上留有自然面；02YHT(B)0:93，与有效台面相

关的工作面已经开始剥片，并且有剥片时石叶折断形成的阶梯状断口。石核的台面角在 90º左右，

仍能继续剥片。02YHT(B)0:95，则代表了这种石核使用到最后的形态。由于多次剥片失败，工作面

上已经没有一条完整的脊作为下次剥片的主脊，需要将工作面顶端细小的半截疤打掉，形成新的有

效台面，才能继续剥片。02YHT(B)0:95 的斜台面是利用石料的自然斜面，但考虑到石核的形制特点

和剥片方式，仍将其归入此类。 

Ⅱ式：平台面楔形石核 7 件，燧石。台面较平整，呈横置的三角形，与三角形底边相关的核体

一端为工作面，有细长的石片疤。后缘薄锐，经压制修理呈锯齿状。没有底缘，后缘从工作面底端

的锐尖处呈弧形同台面的另一端（即三角形的顶角）相接，交角呈锐角。一般长 1.9——3.7 厘米，

宽 1.1——3.1 厘米，厚 0.7——2.2 厘米，重 2.5——26.0 克，台面角 87º——105º。 

（2）船底形石核 

3 件。在呼特勒 B 地点采集的两件为流纹岩，在查日斯台 A 地点采集的一件为燧石。平顶锐底，

打制台面。长 2.9——5.7 厘米，宽 1.7——5.1 厘米，厚 1.2——1.3 厘米，重 8.5——36.6 克，台面角

50º——90º。02YHT(B)0:24，台面、工作面和底缘都已经修理成型，但是工作面上没有剥片痕迹。

02YHT(B)0:27，在基础台面的前端打制出一个较小的有效台面进行剥片，工作面上有剥片时石片断

裂而形成的阶梯状半截疤。 02YCE(A)0:50，核体较细长，两侧面、台面和底缘都经压制修理。工作

面短，但已经有剥片痕迹。 

（3）锥形石核  

5 件，多为燧石。台面较平，核体呈锥形，周身有细长的石片疤。依台面分成二式：  

Ⅰ式：利用石块平整的自然节理为台面。如 02YHT(B)0:82，长 2.7 厘米，宽 2.3 厘米，重 11.2
克，台面角 74º。02YHT(B)0:83，长 3.4 厘米，宽 5.3 厘米，重 96.4 克，台面角 76º。核体的周围已

经开始剥片，但与台面相对的一端还没有形成锥尖。 

Ⅱ式：台面经修理，较平整。长 1.6——4.4 厘米，宽 0.9——1.7 厘米厘米，厚 2.1——9.0 克，

台面角接近 90º。02KHT1①0:21，器身较长，器形规整。02YHT(B)0:89，较短，台面边缘下有一周

细小的剥片断裂痕迹，若要继续剥片，必须将旧台面打掉。 

（4）核体未经预制修理的石核   

19 件，多为燧石。这类石核没有进行基础台面或有效台面的修理，器形多样，皆利用石核毛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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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剥片的一端剥制石片，核体保留部分自然面。根据石核的形状，分以下三式： 

    Ⅰ式：核体较厚，呈长条形。工作面位于石核的一端，一部分核体的两侧也有剥片痕迹。一般

长 2.2——3.9 厘米，宽 2.2——4.3 厘米，厚 1.1——2.3 厘米，重 5.4——43 克，台面角 78º——110
º。02YHT(B)0:84 的工作面已占核体周身的大部，若继续剥片，则成为锥形石核。02YS0:42，台面

呈长方形，在台面两端剥片，两端都有细长的石片疤。 

    Ⅱ式：半锥体石核。整体形状像圆锥体从中间劈开形成的半个锥体。台面呈“D”型，工作面

呈棱锥状，与工作面相背的一面较平整。分为两种：一种石核的后部是自然平面（层面），未经加工。

一般长 1.9——23.7 厘米，宽 1.1——2.6 厘米，厚 0.9——2.0 厘米，重 2.2——19.3 克，台面角 68º
——85º。如 02YHT(B)0:86。另一种石核的后部经横向压制修理而成一平面，石片疤较宽。工作面

上有石片剥落时发生断裂产生的阶梯状断口。一般长 2.9——3.2 厘米，宽 1.0——2.6 厘米，厚 1.1
——2 厘米，重 9.0——29.5 克，台面角 74º——90º。如 02YHT(B)0:85。02YCE(A)0:65 石核后部有

打击点和放射线，尚未进行修理。。 

    Ⅲ式：片状石核。核体很薄，呈片状。系在石块或石片便于工作的一侧进行剥片，工作面呈一

个平面。台面很小。一般长 2.1——3.1 厘米，宽 1.2——1.7 厘米，厚 0.7——0.9 厘米，重 2.5——3.8
克。如 02YHT(B)0:100、02YHT(B)0:108。 

（5）柱状石核 

仅锅撑子 A 地点发现一件。燧石。02YGC(A)0:36，器身呈圆柱状，一端台面经修理。与台面相

对的另一端还没有进行剥片，应是截去锥形石核下部的锐尖而形成的柱状体。若要保持柱状，必须

两端台面的剥片面各位于柱状体的一侧，在剥片进程中两个台面阶段性地交替使用。周身有细长石

片疤，有阶梯状断口。长 1.6 厘米，宽 1.0 厘米，重 3.5 克，台面角 87°。 

（6）双台面石核 

在呼特勒 B 地点和那日斯台各发现一件，均为燧石。02YHT(B)0:99，不甚典型，核体不规则。

石核的两端都为台面，但由于台面角较小，两端的剥片都没有成功。长 1.7 厘米，宽 1.8 厘米，厚

0.6 厘米，重 2.8 克。02YN0:29，石核一端的台面已经很难剥离石片，与原台面相对的另一端，打制

出一个有效台面，进行剥片。长 2.9 厘米，宽 2.0 厘米，厚 1.3 厘米，重 9.3 克，台面角 90°。 

2. 细石叶 

    73 件，石料有燧石、碧玉、玛瑙，蛋白石，以燧石为主。可分为完整、近段、中段、远段 4 种。 

（1）完整细石叶 

锅撑子山 A地点出土数量最多，形制最为完整。一般背面都有 1——2条脊，横截面呈三角形或

梯形，也有一些细石叶背面有多条脊，截面呈多边形。按侧边是否经修理分为二式： 

Ⅰ式：未经修理。共 14 件。保持从石核上剥落下来的状态，石叶两侧边未经加工和修理，长轴

方向略弧。有些石叶侧边有使用痕迹。河套遗址的 5 件细石叶从石料和大小判断，应是从一个石核

母体上剥落的。一般长 1.3——5.3 厘米，宽 0.4——1.1 厘米，厚 0.2——0.4 厘米，重 0.2——1.6

克。 

    Ⅱ式：两侧边由背面向劈裂面压制修理。这类细石叶较Ⅰ式长，仅在锅撑子山 A 地点采集到 2

件。02YGC(A)0:26，长 5.5 厘米，宽 1.1 厘米，厚 0.5 厘米，重 3.2 克。02YGC(A)0:27，长 4.9 厘米，

宽 0.9 厘米，厚 0.5 厘米，重 2.0 克。 

（2）细石叶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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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细石叶的近段，劈裂面有打击点，背面有脊，横截面呈三角形或梯形。按侧边是否经加工

分二式： 

Ⅰ式：未经修理，10 件。以查日斯台 A 地点发现最多。一般长 1.8——3.2 厘米，宽 0.6——1.4

厘米，厚 0.1——0.6 厘米，重 0.3——2.3 克。 

Ⅱ式：对细石叶的侧边进行压制修理，共 7 件。长 1.5——3.1 厘米，宽 0.5——2.6 厘米，厚

0.2——0.5 厘米，重 0.3——1.5 克。查日斯台 A地点采集的一件标本两侧边采用交互法压制修理。

三边经修理的仅见查日斯台 A 地点一件。02YCE(A)0:49，两侧边和打击点的一边都由背面向劈裂面

压制修理。 

（3）细石叶中段 

截取细石叶中部较平直的部分，按是否经过加工和加工的程度分三式： 

    Ⅰ式：未经修理，10 件。背面有脊，横截面呈三角形、梯形或者多边形。侧边未经过加工，有

些细石叶中段两侧有微小的使用痕迹。一般长 1.8——3.9 厘米，宽 0.4——1.3 厘米，厚 0.2——

0.5 厘米，重 0.3——1.5 克。 

Ⅱ式：侧边经修理，6 件。对细石叶中段的两侧边或者其中的一边，由背面向劈裂面进行压制

修理。一般长 1.1——2.6 厘米，宽 0.6——0.9 厘米，厚 0.2——0.3 厘米，重 0.3——0.8 克。 

Ⅲ式：通体压制修理，10 件。以燧石和蛋白石居多。截取细石叶中段较平直的部分后，通体压

制修理，侧边薄锐，有些两端略凹，制作精美。一般长 1.5——3.2 厘米，宽 0.8——1.3 厘米，厚

0.2——0.4 厘米，重 0.5——1.8 克。02YHT(B)0：33，蛋白石。通体压制，一侧边缘较直，另一侧

则修出一个铤。这类通体压制的细石叶便于镶嵌，可能是用作骨刀的刃部。 

（4）细石叶远段 

截取细石叶的远端，略弧。按是否经过加工分二式： 

Ⅰ式：未经加工，7 件。一般长 1.4——4.0 厘米，宽 0.6——1.2 厘米，厚 0.2——0.5 厘米，

重 0.2——1.0 克。 

Ⅱ式：侧边经过修理，7件。一般长 2.0——2.2 厘米，宽 0.6——1.1 厘米，厚 0.2——0.4 厘

米，重 0.2——0.8 克。有三种修理方式：一种将两侧边和所夹的一侧短边压制修理成类似长身圆头

刮削器的形状。如 02YGC(A)0:28。另一种将两侧边的一端由背面向劈裂面压制修理成锐尖。如

02YCE(A)0:63、02YN0:45。还有一种仅修理两侧边。如 02YS0:34，对石叶的两侧缘进行复向压制

修理。02YCE(A)0:61，02YCE(A)0:62，两件皆由背面向劈裂面压制修理。 

（二） 石片石器 

   114 件。系对石片压制修理而成。分刮削器、尖状器、石镞、石钻、锛形器和锤击石片 6 种。 

1. 刮削器 

   51 件，石料有燧石、蛋白石，以前者居多。形式多样，可分为端刃、直刃、圆头、石核式、舌

形、盘状、双刃、方形、方头等 9 种。 

（1）端刃刮削器   

13 件。将石片的一端修理成一段弧刃。缘面呈坡状，较厚。刃缘多由背面向劈裂面压制修理，

有些有使用痕迹。有一部分端刃刮削器形体较小，前缘呈斜坡状，后端已经残断。一般长 0.7——

3.3厘米，宽1.0——3.6厘米，厚0.2——1.0厘米，重0.5——6.8克。刃角35°——84°。02YN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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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片背面有两条脊，在脊两侧的侧缘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弧度较大的一端为前缘，缘面呈斜

坡状，另一端为石片的打击点端，打击点已经被修理掉，便于把握。 

（2）直刃刮削器   

13 件。选取石片较平直且在易于加工的一侧边进行压制修理，多由背面向劈裂面修理。一般长

1.4——4.8 厘米，宽 1.7——3.3 厘米，厚 0.5——1.0 厘米，重 1.0——9.5 克，刃角 42——58º。

02YHT(B)0:60，毛坯经砸击修理，两端有砸击痕迹，劈裂面上有砸击时石片剥落产生的类似石核阴

痕的石片疤，刃缘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02YCE(A)0:60，背面有一条脊，横截面呈三角形。 

（3）圆头刮削器 

15 件。以燧石和蛋白石为主。较厚。多由背面向劈裂面压制修理，也有由劈裂面向背面或者错

向压制修理的。后端较平齐。依器身长短，分二式： 

Ⅰ式：短身圆头刮削器，13 件。器形呈拇指盖状，长宽比接近 1。背面起脊，脊有纵向的也有

横向的，刃缘有使用痕迹。长 1.3——2.9 厘米，宽 1.1——2.9 厘米，厚 0.4——1.1 厘米，重 0.7

——8.2 克，刃角 44——90º。02YHT(A) 0:15，沿石片侧缘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成半圆形的弧

刃。02YCE(C)0:18，侧边错向压制修理。02YCE(C)0:20，器形较小，由劈裂面向背面修理。

02YGC(A)0:54，前缘较厚，呈斜坡状，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 

Ⅱ式：长身圆头刮削器，2 件。都采集自呼特勒 B 地点。长宽比大于 1，后端不如Ⅰ式平齐，由

劈裂面向背面加工。02YHT(B)0:66，长 2.5 厘米，宽 1.5 厘米，厚 0.7 厘米，重 3.2 克，刃角 50º。

02YHT(B)0:67，长 2.4 厘米，宽 1.4 厘米，厚 0.6 厘米，重 2.4 克，刃角 50º。 

（4）石核式刮削器 

2 件，均采集自呼特勒 B 地点。呈龟背形。从制法分析，系先将厚石片的两边修理整齐，再由

石片劈裂面向背面压制成圆弧刃，刃缘呈坡状。02YHT(B)0:45，燧石，长 2.3 厘米，宽 1.3 厘米，

厚 0.8 厘米，重 2.9 克，刃角 30——49º。02YHT(B)0:46， 蛋白石，长 1.4 厘米，宽 1.0 厘米，厚

0.6 厘米，重 1.2 克，刃角 58——70º。 

（5）舌形刮削器 

3 件，均采集自呼特勒 B地点。系采用扁平的石片加工而成。02YHT(B)0:11，流纹岩，长舌形，

前缘及两侧缘由劈裂面向背面锤击修理，刃缘经二次加工。器身前端较厚，截面呈椭圆形，后端横

截面呈梯形，易于安柄。长 8.9 厘米，宽 4.4 厘米，厚 1.6 厘米，重 47.5 克，刃角 43——50º。

02YHT(B)0:15，英安岩，器身较薄，保留自然面，四周经软锤加工修理。长 6.2 厘米，宽 5.2 厘米，

厚 0.8 厘米，重 34.3 克，刃角 42º。02YHT(B)0:23，英安岩，石器背面起脊，横截面呈三角形，两

侧边缘由背面向劈裂面修理，前端有使用时石片崩落的痕迹。劈裂面也经过加工，半锥体已经被打

掉。长 6.0 厘米，宽 5.3 厘米，厚 1.3 厘米，重 41.2 克，刃角 43º。 

(6) 盘状刮削器 

2 件。02YCE(A)0:54，燧石。器形较小。沿石片周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直径 1.0 厘米，

厚 0.3 厘米，重 0.5 克。02YCE(C)0:19，蛋白石。石片周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刃缘成斜坡状，

有使用痕迹。长 2.1 厘米，宽 1.9 厘米，厚 0.6 厘米，重 3 克，刃角 60º。 

（7）双刃刮削器 

    2 件，燧石。均采自查日斯台 A 地点。对锤击石片的两侧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一侧为

直刃，另一侧为凹刃，可做不同的用途。02YCE(A)0:45，长 2.9 厘米，宽 2.9 厘米，厚 0.8 厘米，重

7.5 克，刃角 69°。02YCE(A)0:48，长 3.0 厘米，宽 1.9 厘米，厚 0.6 厘米，重 3.1 克，刃角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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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方形刮削器 

2 件，蛋白石。均采自锅撑子山 A 地点。02YGC(A)0:51，器身较薄，平面呈方形，通体压制修

理。长 2.3 厘米，宽 2.2 厘米，厚 0.4 厘米，重 2.8 克。02YGC(A)0:52，石片背面由两条脊，器身横

截面为梯形，侧边经过修理，应为方形刮削器的毛坯。长 2.0 厘米，宽 2.5 厘米，厚 0.7 厘米，重 4.75
克。 

（9）方头刮削器     

仅在呼特勒 B 地点采集到 1 件，燧石。02YHT(B)0:25，前缘和两侧缘由劈裂面向背面压制修理，

夹角为 90º左右。前端呈陡坡状，后端折断，较平。长 4.0 厘米，宽 4.2 厘米，厚 1.3 厘米，重 30.5
克，刃角 75º。 

2. 尖状器 

（1）小尖状器 

4 件，燧石。均采自呼特勒 B 地点。器形小，石片两侧边经压制修理，形成锐尖。三件由劈裂

面向背面加工，一件由背面向劈裂面加工。长 1.8——4.2 厘米，宽 0.9——3.0 厘米，厚 0.2——

0.8 厘米，重 0.3——13.4 克，两侧边夹角 50——97º。 

（2）桂叶形尖状器 

2 件，流纹岩。均采自呼特勒 B 地点。器形较大，呈桂叶形。系对厚石片器身及两侧边进行压

制修理。02YHT(B)0:9，一侧边已经修理，另一侧边仅加工了一部分，还保留一部分自然面，器身

一端已成锐尖，另一端较圆钝，长 8.0 厘米，宽 3.2 厘米，厚 1.2 厘米，重 33.8 克。02YHT(B)0:10，
通体压制修理，制作精细，两端都有锐尖，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长 6.0 厘米，宽 2.5 厘米，厚 1.0

厘米，重 13.7 克，刃角 40º，两侧边夹角 86º、97º。 

（3）三角形尖状器 

3 件，燧石。02YHT(B) 0:16，器身近三角形，系对扁平石片的两侧边压制修理而成，但未形成

锐尖，后端保留自然面，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一般长 3.2——6.9 厘米，宽 2.6——3.7 厘米，厚 0.7
——1.2 厘米，重 5.0——24 克。02YGC(A)0:50，三边都经压制修理，器身中部较厚，保留有自然面。 

3. 石镞 

26 件，以燧石、蛋白石居多。采集地点比较分散。通体压制。分三式： 

Ⅰ式：三角型。15 件。多为凹底，长宽比接近 1。一般长 1.6——2.7 厘米，宽 0.9——2.0 厘

米，厚 0.3——0.6 厘米，重 0.5——2.2 克。 02YHT(B)0:29 和 02YHT(B)0:31 的凹底是修理成形

的，而 02YHT(B)0:30 底部的凹缺是自然形成的，尚未进行加工。02YCE(A)0:42，一侧锋略残。

02YCE(C)0:12，镞尖已残，侧缘及底部经压制修理。02YGC(A)0:17 侧边略凹，翼较圆钝。

02YGC(B)0:26，镞尖横截面呈三角形。 

Ⅱ式：细长型。3 件。长宽比较Ⅰ式大。02YGC(A)0:24，尖已残，底略凹。长 2.4 厘米，宽 0.7
厘米，厚 0.2 厘米，重 0.5 克。02YGC(B)0:29，一面起脊，器身横截面呈三角形。长 3.1 厘米，宽

0.9 厘米，厚 0.5 厘米，重 1.4 克。02YGC(B)0:30，器身横截面呈椭圆形。长 2.5 厘米，宽 0.9 厘

米，厚 0.3 厘米，重 1.8 克。 

Ⅲ式：四棱镞尖型。3 件。镞尖横截面呈菱形，在锅撑子 A 地点采集到的 2 件标本器身后部都

已残断。一般长 1.2——3.0 厘米，宽 1.0——1.1 厘米，厚 0.4 厘米，重 0.5——1.2 克。02YCE(A)0:43，
凹底，略有肩。通体压制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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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些石镞毛坯。三角形。器身已经过加工修理，但尚未成型，器形不对称。一般长 1.2—

—2.2 厘米，宽 1.2——1.8 厘米，厚 0.3——0.6 厘米，重 0.5——2.2 克。 

4. 石钻 

3 件。02YHT(B)0:35，蛋白石。钻尖的横截面呈菱形，器身的横截面呈椭圆形。有肩，通体压

制修理。02YCE(A)0:60，燧石。截取石叶的远端，两侧边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石叶远端为钻尖。

有肩。钻尖已经被使用得十分光滑。02YGC(A)0:19，蛋白石。钻尖横截面呈菱形，有肩，器身后部

呈长方形。通体压制修理。长 1.7——2.9 厘米，宽 0.7——1.5 厘米，厚 0.4——0.5 厘米，重 0.7——

1.5 克。 

5. 锛形器 

仅在呼特勒 B 地点采集到 1 件。02YHT(B)0:37，燧石。前缘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出一个斜陡坡，

而后再进行压制修理，使刃缘更加薄锐。两侧缘和后缘也经压制修理。器身后端被修理得较薄，利

于安柄。劈裂面的打击点和半锥体已经被修理掉。刃缘有使用痕迹。长 3.3 厘米，宽 3.0 厘米，厚

1.1 厘米，重 11.5 克。 

6. 石片 

在调查的大多数地点都有锤击石片发现。多为燧石、蛋白石和碧玉。劈裂面有很明显的打击点

和放射线，没有使用痕迹。长 1.8——4.1 厘米，宽 1.5——3.3 厘米，厚 0.4——1.1 厘米，重 1.6

——12 克。 

（三） 石核石器 

   12 件。对石块两面或侧边进行修理，器体大而厚重。有砍砸器、石矛头、石锤、石刀、石戈 5

种。 

1. 砍砸器 

   4 件。器形较大，后部厚，刃缘薄，多由劈裂面向背面修理。02YHT(A)0:13，流纹岩。劈裂面的

半锥体已经被修理掉，便于把握。02YHT(B)0:17，流纹岩。器身大致呈圆形，较厚重，两面经软锤

修理。前端锋利，中部略起脊，后端较厚，保留有自然面，便于抓握。刃缘有使用痕迹。02YHT(B)0:18，
安山岩。器身呈扇形。刃缘弧形，经软锤修理。后部保留有自然面，较厚，便于使用时抓握。刃缘

有使用痕迹。02YGC(A)0:8，用自然石块加工而成。前缘和后缘有砸击痕迹。前缘较厚，用软锤由

石块的一侧向另一侧修理，呈斜坡状，有使用痕迹。一侧缘经修理，另一侧缘保留自然面。长 4.6
——8.3 厘米，宽 2.4——8.8 厘米，厚 1.5——3.1 厘米，重 30.8——230.6 克。 

2. 石矛头 

3 件。两侧刃缘经错向修理，器身用软锤修理，修疤浅平。02YHT(A)0:10，玄武岩，器形修长。

长 7.8 厘米，宽 4.2 厘米，厚 1.4 厘米，重 55.5 克。02YHT(B)0:12，石英斑岩。器身中部略残。长

11.1 厘米，宽 5.6 厘米，厚 1.7 厘米，重 99.2 克。 

3. 石锤 

2 件。02YHT(A)0:7，角闪安山岩。圆柱状，下端略粗，器身有使用时留下的小凹坑。长 8.5 厘

米，宽 3.7 厘米，厚 2.9 厘米，重 147.2 克。02YHT(B)0:20，火山凝灰岩。把手经修理。器身横截面

呈椭圆形，两侧有横向磨蚀沟，可能是用以刮磨石器刃缘，使刃缘平齐，便于进一步加工修理的工

具。长 10.8 厘米，宽 4.4 厘米，厚 2.8 厘米，重 176.2 克。 

4. 石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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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件。均采自呼特勒 B 地点。02YHT(B)0:14，石英斑岩。长方形，两侧缘都由劈裂面向背面压

制修理。长 6.0 厘米，宽 4.1 厘米，厚 0.6 厘米，重 20.3 克。02YHT(B)0:26，系利用自然扁平的

燧石加工而成。一侧缘的两面都有压制修理痕迹。器身保留部分自然面。长 7.2 厘米，宽 4.2 厘米，

厚 0.7 厘米，重 31.5 克。 

5. 石戈 

仅在呼特勒 B 地点采集到一件。02YHT(B)0:13，流纹岩。援两侧经软锤修理，大致呈三角形，

略有胡。长 9.4 厘米，宽 7.9 厘米，厚 1.7 厘米，重 103.7 克。 

 
二、加工工艺及特点 

本次在查干木伦河下游采集到石器数量多，类型丰富，制作技术成熟。下面对采集所得的各类

石器，重点是细石器的加工工艺进行分析。 

细石器中，细石核数量为 43 件，占石器总数的 17.5％。其它细石器遗址中常见的锥形石核和柱

状石核在此次调查中仅采集到 6 件，而楔形石核、船底形石核、核体未经预制修理石核和双台面石

核等扁体石核共有 37 件，占细石核总数的 86％。楔形石核、船底形石核的形制与下川[2]、虎头梁[3]、

海拉尔
[4]
等地的同类型石核形制相近。Ⅰ式楔形石核倾斜的基础台面便于有效台面的修理，后缘的

修理可能是为了将石核镶嵌在木质工作台上而便于剥片，而底缘的修理则是为了使剥片时，石叶远

端受力集中，不易发生断裂。Ⅱ式楔形石核的核体较Ⅰ式而宽，同下川的宽形楔形石核及海拉尔的

Ⅲ式石核形制一致。船底形石核（02YHT(B)0:27）与海拉尔Ⅰ式石核（9:4）十分相似。在细石核中

数量最多的一类是核体未经预制修理的石核。这类石核没有修理基础台面或者有效台面，只是选取

石核便于剥片的自然节理一端作为台面。石核的底缘和后缘都没有经过修理。这类石核的台面固定，

但剥片并非仅限于棱锥状剥片面，如Ⅰ式的部分石核，核体两侧也有剥片痕迹。Ⅱ式的半锥状是受

石核毛坯形状所限。台面较平，台面及与剥片面相背的石核背面都是石核毛坯（石块）的自然断面。

相比较与下川的半锥体石核有明显区别
[5]
。Ⅲ式片状石核仅采集到两件，这种石核在其他细石器遗

址中也很少见到。 

形成细石核不同形状的原因大致有两种：其一是原料形状的不同。其二是剥落石片的多少和加

工方法的不同。例如，楔形石核的台面、底缘，后缘和侧面经修理后，在台面的一端剥片，而锥形

石核则是围绕石核台面周缘剥片所致。但是石核的形状并不是古人最终追求目的，在核体上剥制细

石叶，经再次加工形成工具才是真正的需要。所以随着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对石核毛坯形状的要

求也会逐渐降低，只要能有效地剥落石片、石叶，即使是体积很小，核体极薄的片状石核也可以用

来剥片。 

细石叶发现 73 件，占采集石器总数的 29.7％。完整细石叶的高度在 1.3——5.5 厘米之间，而细

石核的高度在 1.6——5.7 厘米之间，所以可以肯定这些细石叶应是从上述类型的细石核上剥落下来

的。在克什克腾旗河套遗址发现的 5 件细石叶中有两件可以拼对，可以看出剥片的先后顺序。 

完整细石叶背部多有一条或者多条脊，其中必有一条主脊为剥片时的受力方向。完整细石叶的

长轴方向有弧度，因而常截取其中间较平直的部分作为复合工具的组成部分。截后余下的石叶近段、

远段可以根据各部位的不同特点，加工成不同的工具，作不同的用途。由于细石叶的侧边锋锐，可

作刮削、切割之用，因而有些未经再加工的细石叶也能作为工具。在采集到的 73 件细石器中，没有

修理的细石叶（即各型细石叶Ⅰ式）共有 41 件，占细石叶总数的 56.2%。可见这种细石叶所占比重

较大。Ⅱ式细石叶近段，Ⅱ式、Ⅲ式细石叶中段，Ⅱ式细石叶远段，是根据细石叶不同部位的特征

加工而成的不同用途的产品，侧边多由背面向劈裂面压制修理。Ⅱ式细石叶近段，由于细石叶近端

多呈圆弧形，稍加修理，即成圆头刮削器，用于刮削、切割。细石叶中段较平直，可以镶嵌在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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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的凹槽中，作为复合工具的刃。Ⅱ式的侧边经修理，除用作刀刃外，也可作为刮削器使用。目前，

关于这种细石叶的功用已成定论，因为在细石器的地点，经常发现骨刀柄、骨匕首等复合工具。如

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古墓群，发现的仍镶嵌有细石叶的骨刀和骨匕首
[6]
；黑龙江昂昂溪发现

的两侧边带有沟槽的骨刀梗
[7]
；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发现的骨刀柄上有用于镶嵌细石器的凹槽

[8]
。这些发现说明细石叶的用途之一就是镶嵌在骨刀柄上，制成刀、匕首一类的复合工具，用来屠

宰、剥刮动物皮毛。这种骨石结合的工具不但坚固适用，而且石片破损或迟钝后，可以换上一组新

的石片，使用极为方便。 

细石叶远段是剥片时受力的末端，一般认为是加工细石叶的副产品。然而本文例举的Ⅱ式细石

叶远段，边缘留有二次加工压剥的痕迹，多尖锐状或修理成圆头状，也应是细石器产品。从形制分

析，可用于戳刺、钻刻、刮削一类工具使用。也有一些研究石镞的文章，把尖端经修理的细石叶远

段产品归入石镞，当于石镞相比，起质地轻薄，承受力差，易于折断，并不具备石镞的基本特征。 

石片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石镞、石钻、锛形器等，也占有一定比例。刮削器中的端刃刮

削器、直刃刮削器、盘状刮削器、圆头刮削器、石核式刮削器与其他细石器遗存中常见的同类型器

形制相同。多为劈裂面向背面加工，也有一些由背面向劈裂面加工。端刃刮削器中有一部分形体很

小，前缘呈斜坡状，后缘残断的刮削器很有特色。舌形刮削器、方形刮削器和方头刮削器在其他细

石器遗存中很少见，可视为查干木伦河流域细石器遗存极具特色的类型品。尖状器的数量不多，其

中桂叶形尖状器与红山文化中常见的桂叶状石器形状相同，器身两面都经压制修理，形制规整。调

查发现的 26 件石镞，多为凹底。这种石镞在辽西、松嫩平原、呼伦贝尔草原
[9]
等地都有广泛的分布。

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遗址中，如峙峪
[10]

遗址中，曾发现有距今两万多年的局部加工石镞，

下川
[11]

遗址中出土的石镞，多为两面修正的圆基杏仁形，年代也早到距今 14000 年。虽然这些石镞

的形制与本次采集的石镞形制不尽相同，但在制法上有相当一部分是一致的，并且后者更加规整、

先进。所以不排除这种石镞最初起源于华北地区，之后在向东北等地传播的过程中进一步演变的可

能性
[12]

。石钻和锛形器的数量很少，但从使用痕迹分析，当时的人们对这类工具用法的掌握已经相

当熟练。 

石核石器共 36 件，占石器总数的 14.6％。其中石矛头、石戈的器身两面都经修理，砍砸器、

石锤则是根据毛坯的形状，对刃口或者把手稍作修理。通常细石器并不是单一存在的，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砍、砸等活动常需要一些大型的石器工具，但细石器作为一种新的技术代表了更高的生产力

水平。 

总之，查干木伦河流域的细石器及组合同我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及组合在制作

工艺和石器的形制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共性，可以说同华北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一些

类型品又表现出区域性工艺特点和组合特征： 

1、细石核种类齐全，扁体石核发达。核体未经修理石核是主要类型，说明随着人们对石料的认

识能力和加工技术的提高，毛坯形状已经不成为限制人们剥制石叶和加工工具的因素。除完整细石

叶外，截取细石叶不同部位直接使用或加工成工具的现象比较突出。 

2、石片石器中，器形极小的端刃刮削器、舌形刮削器、方形刮削器、方头刮削器虽然发现数量

不多，但极具地方特色。石镞是重要工具，镞尖呈四棱状的石镞是查干木伦河流域所独有的。石片

石器组合中，不见华北细石器遗址常见的琢背小刀和雕刻器。 

3、石核石器的数量不多，一般器形较大，多两面修理，在其他所谓“细石器文化”中也较常见。

石锤可能和细石器的加工有关。 

 

三、文化性质和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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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调查除河套遗址的石器出自地层外，其余均为地表采集。开口于河套遗址①层下的 02KHF1

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房址
[13]

，因而①层中的石器应不早于红山文化。查日斯台和那日斯台两处遗

址采集到陶片的类型学研究表明，两处遗址的主体遗存为红山文化。20 世纪 80 年代，上述两个遗

址调查所得的遗物也以红山文化遗物为主
[14]

。作为红山文化代表性器物的凹底石镞、桂叶形石器在

此次调查中也有发现。调查采集到的遗物除上述石器之外，还包括大量陶器，骨器及各种动物骨骼，

其中陶片数量最多。关于陶片类型学的研究已有专文论述[15]，就各遗址所采集标本的个数量统计来

看，以红山文化的类型品出现频率最高。因而，推测查干木伦河下游的细石器遗存年代大致与红山

文化年代相当或者略晚于红山文化。 

巴林左旗大坝、二道梁子、敖汉旗西山等地红山文化时期文化层（5500a BP）的孢粉分析表明，

红山文化时期气候温暖干燥，这一地区为疏林草原型的自然景观。适宜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原始农业

的发展
 [16]

。在以往发现的典型红山文化遗址中常发现有大型的磨盘、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也说明

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然而，从查干木伦河下游遗址中存在丰富的细石器来看，至少在

西拉木伦河以北的红山文化时期，渔猎采集经济仍占有较大比重，当然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还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明。 

 

附记：本文对细石器加工工艺的分析得到陈全家先生的悉心指点，石料由汤卓玮先

生鉴定，在此向二位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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